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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文〔2024〕131 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
徐谋树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同意：

徐谋树同志的晋江市第一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庄清海同志的晋江市第一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刘成江同志的晋江市第一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蔡贤宗同志的晋江市养正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林金灿同志的晋江市养正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许承勇同志的晋江市养正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陈志生同志的晋江市季延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吴梅德同志的晋江市季延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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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清辉同志的晋江市季延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李贻朴同志的晋江市侨声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张程钧同志的晋江市侨声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蔡志诚同志的晋江市侨声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吴海峰同志的晋江市侨声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曾清源同志的晋江市南侨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施珊妹同志的晋江市南侨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施议枫同志的晋江市南侨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陈庆勇同志的晋江市毓英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颜少明同志的晋江市毓英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许明哲同志的晋江市第二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高树伟同志的晋江市第二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黄宝贵同志的晋江市第二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张建稳同志的晋江市英林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施雅利同志的晋江市英林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庄勋洋同志的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

用；

郑小翔同志的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

用；

吴运发同志的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

用；

邱文韬同志的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

用；

杨泳河同志的晋江市平山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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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伟鸿同志的晋江市平山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蔡良才同志的晋江市磁灶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谢登峰同志的晋江市磁灶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曾金昌同志的晋江市磁灶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许源添同志的晋江市磁灶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吴远东同志的晋江市内坑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尤德林同志的晋江市内坑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陈祖青同志的晋江市内坑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苏国华同志的晋江市永和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许荣辉同志的晋江市首峰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徐锡孟同志的晋江市首峰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林清海同志的晋江市紫峰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李小华同志的晋江市紫峰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张孟秋同志的晋江市紫峰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郭泉源同志的晋江市东石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张百利同志的晋江市东石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蔡发展同志的晋江市东石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颜国镇同志的晋江市紫华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苏子欣同志的晋江市紫华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吴浒同志的晋江市紫华中学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苏春宵同志的晋江市松熹中学校长、晋江市养正中学副校

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杨硕南同志的晋江市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校长职务予以正式

任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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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妈愿同志的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校校长职务予以正式

任用；

张丽琼同志的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校副校长职务予以正

式任用；

洪从愿同志的晋江市实验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王伦发同志的晋江市华侨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李瑞典同志的晋江市江滨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李琦同志的晋江市尚志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黄勇勇同志的晋江市南岳中学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；

张向前同志的晋江市石圳华侨中学校长、晋江市毓英中学

副校长职务予以正式任用。

以上同志的任职时间从 2023 年 8 月起计算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8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各部门，人大办、政协办，人武部、法院、

检察院、各群团机关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5 日印发


